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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马全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淑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关章荣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关章荣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27-87531712 

传真 027-87531713 

电子邮箱 king@king-diag.com 

公司网址 www.king-diag.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8 号武汉光谷国际

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 1.1 期 6 号楼  430206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22,135,367.62 95,170,679.31 28.3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690,154.16 65,025,017.19 39.4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39 1.91 25.1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66% 19.0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9.69% 24.77% - 

（自行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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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01,311,114.82 70,118,379.13 44.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09,439.22 8,548,861.26 47.5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133,979.94 7,898,499.1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51,515.71 -5,414,679.53 259.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5.46% 17.6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4.88% 16.2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73 0.2514 46.10%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9,719,377 87.41% -14,952,211 14,767,166 38.9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844,116 34.84% -8,920,116 2,924,000 7.71% 

      董事、监事、高管 161,917 0.48% 1,362 163,279 0.43% 

      核心员工 0 0% 746,001 746,001 1.97%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280,622 12.59% 18,882,212 23,162,834 61.0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794,861 11.16% 14,892,351 18,687,212 49.27% 

      董事、监事、高管 485,761 1.43% 3,989,861 4,475,622 11.8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33,999,999 - 3,930,001 37,93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基蛋生物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0 21,611,212 21,611,212 56.98% 18,687,212 2,924,000 

2 武汉众聚

成咨询管

理有限责 

10,579,163 -4,500,000 6,079,163 16.03% 0 6,07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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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 

3 武汉博瑞

弘管理咨

询合伙企

业（有 限

合伙） 

2,543,067 0 2,543,067 6.70% 0 2,543,067 

4 马全新 3,340,701 -835,175 2,505,526 6.61% 2,505,526 0 

5 胡淑君 1,719,113 -429,778 1,289,335 3.40% 1,289,335 0 

6 王玉琼 898,551 0 898,551 2.37% 0 898,551 

7 马全海 892,657 -200,000 692,657 1.83% 0 692,657 

8 王松 1,123,188 -700,000 423,188 1.12% 0 423,188 

9 吴艳芳 280,797 100,000 380,797 1.00% 285,598 95,199 

10 荣筱媛 112,319 100,000 212,319 0.56% 159,239 53,080 

合计 21,489,556 15,146,259 36,635,815 96.60% 22,926,910 13,708,90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武汉众聚成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马全新、胡淑君控制的有限责任公司，马全新与胡淑君为

夫妻关系。武汉博瑞弘是由众聚成及公司骨干员工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武汉众聚成为武汉博

瑞弘唯一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公司骨干员工为有限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股东及其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通过投资、协议或其他安排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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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

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

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

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产品销售相关的预收

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董事会决

议 

预收款项 -2,306,113.57 -1,913,311.57 

应交税费 265,305.10 220,115.49 

合同负债 2,040,808.47 1,693,196.08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同负债 2,538,889.53 1,789,959.46 

应交税费 597,194.68 232,694.73 

预收款项 -3,136,084.21 -2,022,654.19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解

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

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

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

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未对本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19]22 号），适

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

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该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

法应用该规定。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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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预收款项(合并) 2,306,113.57       

合同负债(合并)   2,040,808.47     

应交税费(合并)   265,305.10     

预收款项(母公司) 1,913,311.57       

合同负债(母公司)   1,693,196.08     

应交税费(母公司)   220,115.49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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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1 年 4月 28日 


